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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5 年 6 月 5 日（五）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林簡任技正良陽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紀    錄：吳昌圖 
宣導事項： 

一、本局檢驗技術組 

(一)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

議，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二)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題，其

內容引用到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廠商同意書，

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的智慧財產權。 

二、本局檢驗行政組 

(一)依 114 年 10 月 8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14940 號令本局應施檢驗「電冰箱」商品之檢

驗標準 CNS 2062 第 5.10 節「電冰箱之能源效率須符合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現經濟

部能源署）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59905073416.pdf）下載參閱（116 年 1

月 1 日生效）。 

(二)依 114 年 11 月 24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2262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

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63968806046.pdf）下載參閱（115 年 7

月 1 日容量 20kW 以下；116 年 7 月 1 日容量 100kW 以下實施檢驗）。 

(三)依 114 年 11 月 24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2263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太陽光電變流

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63968825249.pdf）下載參閱（116 年 7

月 1 日容量 100kW 以下實施檢驗）。 

(四)依 114 年 12 月 19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2495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68963528902.pdf）下載參閱（117 年 1

月 1 日項次 1~7；117 年 7 月 1 日項次 8~19 實施檢驗）。 

(五)依 114 年 12 月 22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2523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

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66488576427.pdf）下載參閱（115 年 7

月 1 日容量 20kWH 以下；116 年 7 月 1 日容量 100kWh 以下實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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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 114 年 12 月 22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2545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二次鋰儲能單

電池組/電池（模）組/電池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66539250080.pdf）下載參閱（115 年 7

月 1 日 1kWh 以上至 20kWh 以下；116 年 7 月 1 日 20kWh 至 100kWh 以下實施檢

驗）。 

(七)依 114 年 12 月 23 日經標政字第 1143002548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道路車輛動力

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66539259705.pdf）下載參閱（116 年 7

月 1 日 100kWh 以下實施檢驗）。 

(八)依 115 年 3 月 17 日經標政字第 11330002820 號公告訂定「應施檢驗發光二極體

（LED）光源控制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73798222838.pdf.pdf）下載參閱（11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檢驗）。 

(九)依 115 年 5 月 7 日經標政字第 1153000281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照明燈具類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778136119017.pdf）下載參閱（一般室

內照明用固定式燈具等 4 項商品）（116 年 7 月 1 日實施檢驗） 

三、本局檢驗行政組 

針對數據引用評估核發之報告（新報告），試驗室應針對另提供申請數據引用之樣品(新

樣品)進行拆機比對，確認與同意授權之試驗報告樣品（舊樣品）完全相同，且新報告之

樣品照片應為新樣品，而非舊樣品照片，以佐證試驗室有確實拆機比對，及明確識別新

樣品之物件狀態，方符合 CNS 17025 第 7.8.2.1 節規定。 

四、本局高雄分局 

「不具插頭之延長用電源線組」申請方式： 

(一)依據本局 110 年 5 月 10 日經標三字第 11000028250 號書函，「不具插頭之延長用電

源線組」不須辦理專案規格檢驗，故該商品不適用 106 年 11 月份電氣商品檢測技術

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議題七之結論。惟考量商品可由消費者自行組裝插頭，製造

商應於使用或安裝說明書載明以下相關資訊： 

1.自行選用插頭配接本商品，插頭需具有商品檢驗標識。 

2.插頭之極型須與負載側插座之極型相同。 

3.插頭之額定電流不得低於插座之額定電流及插頭之額定電壓應與插座相同。 

(二)對於已取得驗證之延長用電源線組，增列申請「不具插頭之延長用電源線組」之系

列型式時，應由原測試試驗室評估 CNS 15767-2-7 第 8 節「標示」及第 15 節「延長

用電源線組之構造」，以確保商品符合上述公文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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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局新竹分局 

LED 驅動器（Driver）型式分類原則 

基本設計 

安裝方式 電路設計 絕緣種類 外殼結構 

獨立式、

具外殼保

護之內置

式，不可

同為系

列。 

1.不同電路架構及印刷電

路板 PCB Layout 不可

同為系列。 

2.相同電路佈線

（layout）相同，PCB

尺寸可等比放大縮小，

才可同一系列。 

Ⅰ類、Ⅱ類、

Ⅲ類，不可同

為系列。 

金屬外殼（或有金屬及塑膠之複合材

質）、塑膠外殼不可為同系列。 

1.同一系列型式，以消耗功率最大者為主測，須進行 CNS 61347-1 及 61347-2-13 全項測試、

EMI 測試及 IEC 61000-3-2 諧波測試。 

2.系列型式測試項目： 

相同電路佈線（layout），PCB 基板大小相同，加測 CNS 61347-1 第 7 節標示及 CNS 

61347-2-13 第 7 節標示、第 21 節測試。 

相同電路佈線（layout），PCB 基板不同尺寸大小，加測 CNS 61347-1 第 7 節標示、第 9

節接地、第 12 節絕緣耐電壓、第 16 節沿面及空間距離及 CNS 61347-2-13 第 7 節標示、

第 21 節等測試。 

EMI 測試：抑制元件、干擾元件與主測不同者，須測試。 

IEC 61000-3-2 諧波測試：不同功率（W），須測試。 

六、本局基隆分局 

新版電動手工具證書型式分類原則 

基本設計 

產品用途及構造 功能元件 防電擊保護等級 

具有相同或類似構造

或用途及功能者，得

列於同一張證書中。 

 

例如： 

軍刀鋸與線鋸機同屬

往復運動型電鋸，但

其鋸片往復方向與切

割方式存在顯著差

異，故軍刀鋸與線鋸

機兩者不得列入同一

張證書。 

具有相同或類似電動

元件者，得列於同一

張證書中。 

 

例如： 

以電動機種類區分，

串激式電動機與具電

子式換向定子繞組之

電動機存在顯著差

異，兩者不得列入同

一張證書中。 

1.Ⅰ類 

2.Ⅱ類 

3.Ⅲ類 

應分為不同型式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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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基本設計「產品用途及構造+功能元件+防電擊保護等級」相同，得列

於同一張證書中。 

2.適用檢驗標準不同者，應分為不同型式分類。(例如：多功能產品與單

一功能產品之檢驗標準不同時，不得列於同一張證書中。) 

3.電源種類或額定電壓不同者，應分為不同型式分類。（例如：以交流

110V 為電源者與以二次電池為電源者，不得列於同一張證書中；以直

流電壓 12V 二次電池為電源者與以直流電壓 18V 二次電池為電源者，

不得列於同一張證書中。） 

備註： 

於 117 年適用新版電動手工具商品檢驗標準前，仍沿用現行檢驗標準，並依既有電

動手工具型式分類原則辦理，即以馬達輸出功率 300W 作為型式分類基準。 

七、本局檢驗行政組 

有關遊測（臨場試驗）之事項： 

（一）依據「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認可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意旨，指定試驗室應經

本局同意，始得執行臨場試驗。後續指定試驗室執行臨場試驗前，即使係實驗室人員

自行攜帶測試設備至現場執行，仍應依前揭辦法第 15 條規定來函取得本局同意。 

（二）為避免實驗室誤解本局同意其執行臨場試驗，後續將刪除實驗室證書上原認可登錄

範圍技術規範後加註之「含遊測」等字。 

八、本局檢驗技術組 

有關 CNS 14674-1 及 CNS 14674-2 電力轉換系統（PCS）與放置型鋰儲能裝置之電壓瞬

降及電壓瞬斷抗擾度試驗，於試驗電流超出設備能力時，依 IEC 61000-4-34 附錄 E 評估

替代測試方式之可行性。經與本局 PCS 指定實驗室討論，依據 IEC 61000-4-

34:2005+A1:2009 附錄 E 有關大電流設備電壓暫降（Dip）抗擾度試驗之執行方式，辦理

CNS 14674-1 及 CNS 14674-2 試驗時，當待測設備（EUT）額定電流超過 75A，同意採

以下方式併行評估： 

1.將 EUT 測試電流調整至 75A，並依 CNS 14674-1 及 CNS 14674-2 規定之試驗規格與條

件執行電壓瞬降及電壓瞬斷抗擾度試驗，且測試結果須符合性能準則要求。 

2.依 IEC 61000-4-34 附錄 E（Annex E）評估原則，採 AC Source 模擬方式進行整機系統

最大功率運轉狀態之行為評估，並依 CNS 14674-1 及 CNS 14674-2 規定之試驗規格與

條件確認 EUT，其功能與性能符合性能準則要求。 

九、115 年 5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0 件。 

新竹分局：抽測 0 件。 

臺中分局：抽測 0 件。 

臺南分局：抽測 0 件。 

高雄分局：抽測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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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議題一：昱鼎技術公司代客戶提案 

案由： 

業者規劃 LED Driver（光源控制裝置）申請驗證登錄，電器安規依據公告檢驗標準 CNS 

61347-1 及 CNS 61347-2-13 辦理。由於 CNS 61347 系列標準針對測試條件之規範，係於

第 4 節規定：「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應符合 CNS 14335 之規定，包括該標準的標示要求、

例如 IP 等級及機械應力」。針對業者產品所標示之 IP 等級（防塵、防固體外物及防水侵

入），其試驗報告允收條件擬提請討論。 

 
昱鼎技術公司意見： 

針對前述產品之 IP 等級防護試驗報告，建議參酌「檢驗技術組電資技術科」於 112 年 9

月 15 日會議決議中對特定產品 IP 測報之多元允收模式，符合下列任一資格即可： 

a. 國內 TAF 認證實驗室出具之 CNS 14165 試驗報告。 

b. 具備 ILAC-MRA（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協議）標誌之實驗室試驗報告。 

c. IECEE CB 體系下之 CBTL 所出具之試驗報告。 

 

京鴻檢驗公司意見： 

1.測試報告出具實驗室由相關主管單位決定即可。 

2.測試報告應依據檢驗標準 CNS 61347-1+CNS 14165+CNS 14335，因 CNS 14335 第 9 節

防塵及防水之保護，對於測試方法有特別規定。 

 
新竹分局意見： 

1.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的 IP 等級依 CNS 61347-1 第 4 節規定，應符合 CNS 14335 之規

定，不同意接受 CNS 14165 測試報告。 

2.另除本局與其他國家或機構建立合作協議，有關試驗報告相互承認部分外，比照目前燈

具產品不開放具備 ILAC-MRA（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協議）標誌之實驗室試

驗報告及轉發 CB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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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意見： 

1.CNS 14335 標準調合自國際標準 IEC 60598-1，依據 IECEE 對於此標準之 IP 等級（防

塵、防固體外物及防水侵入 IPX1~X7）的測試設備要求為實驗室必要的項目之一，並非

可外包之測試項目，故不建議接受第三方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或 CB 證書。 

2.CNS 14335 標準對於防塵、防固體外物及防水侵入的測試方法有特別規定，不可直接接

受 CNS 14165（IEC 60529）測試報告。 

 
台灣德國萊因公司（TUV）意見： 

CNS 61347-1 第 4 節規定，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的 IP 等級應符合 CNS 14335（IEC 

60598-1）第 9.2 節。所以，參照 IECEE 對 IEC 60598-1 防水量測設備需求為 R（應具

備），TAF 對指定實驗室量測設備要求也是比照 IECEE 作法，而且 IP 試驗的判定也是依

據 CNS 14335 （IEC 60598-1），如外包試驗室不具備 CNS 14335（IEC 60598-1）認證資

格，可能有誤判疑慮。 

1.實驗室應具備 IP 測試能力，建議 IP 試驗應不可外包、第三方實驗室之測試報告或 CB

報告。 

2.IP 試驗結果判定，應依照 CNS 14335（IEC 60598-1），並非 CNS 14165（IEC 60529）。 

 
 
毅豐光電公司意見： 

CNS 61347-2-13 第 4 節一般要求明確要求依照 CNS 61347-1 第 4 節進行，而 CNS 61347-

1 第 4 節亦明確表示，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應符合 CNS 14335 之規定。故針對 IP 應依照

CNS 14335 執行。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驗證部意見： 

由於 LED 光源控制器 CNS 61347-2-13 + 61347-1 雖然沒有提到 IP 碼的相關測試，但是該

裝置最終終端產品會用在燈具，燈具安規標準標準是 CNS 14335，而在 CNS 14335 的標

準本身針對防塵防水依據的條文為第 9.2 章節，在測試條件本身也是跟 CNS 14165 的測

試條件有所差異，因此應該以 CNS 14335 第 9.2 章的要求進行測試，不能接受用 CNS 

14165 或 IEC 60529 的測試條件測試或直接接受用這兩種測試報告。 

 
台灣大電力意見： 

1.CNS 14335 因第 9 節防塵及防水對照明燈具測試方法有特別規定，測試報告應依據

CNS 14335+CNS 14165+CNS 61347-1 進行判定 

2.CNS14335 防塵防水為必要設備（R），故不得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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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依 CNS 61347-1 第 4 節規定，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IP 等級）應符合 CNS 14335 規

定。 

2.不接受具備 ILAC-MRA（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協議）標誌之實驗室試驗報告

及轉發 CB 報告。 

 

 

 
議題二：台灣德國萊因公司（TUV）提案 

案由：檢驗標準 CNS 61347 內容討論如下： 

（一）CNS 61347-1 第 O.13 節之絕緣耐電壓試驗表 1，應修正為表 3。因為表 3 才是耐電

壓的參考值，而表 1 是脈衝電壓規定。 

 

 
 
（二）放電測試：目前 CNS 61347-1 放電測試值（10.2 及 L.5）規定，無法符合 CNS 

14335 第 8.2.7 節以插頭連接電源之可移動式燈具放電測試要求。具有 CNS 14335 燈

具認證之指定試驗室，以為取得 CNS 61347 的光源控制裝置就不須在 CNS 14335 燈

具重新評估放電測試。建議帶插頭或直插式之 LED 光源控制裝置應依 CNS 14335 

第 8.2.7 節，斷電後 1 秒，電壓不超過 3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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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61347 

 

 

CNS 14335 

 
 
（三）CNS 61347-1 第 4 節規定，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應符合 CNS 14335 之規定，考量

各實驗室檢驗之一致性（以為取得 CNS 61347 的光源控制裝置就不需在 CNS 14335

燈具重新評估下列試驗項目）。建議獨立式光源控制 CNS 61347 認證時，仍應評估

CNS 14335 下列試驗項目： 

- 4.13.1   機械強度測試（CNS 61347 無此測試） 

- 4.13.6   插頭式光源控制裝置滾桶測試（CNS 61347 無此測試） 

- 4.14.6   插頭式光源控制裝置扭力測試（CNS 61347 無此測試） 

- 5.2     電源線及外部配線相關要求（CNS 61347 無此測試） 

- 5.2.10.3 電源線拉力扭力測試（CNS 61347 無此測試） 

- 8.2.7    放電測試（允收條件不同） 

 
毅豐光電公司意見： 

1.參照 IEC 原文標準，表 3 為正確。 

2.依會議結論。 

3.同意 LED 獨立式光源控制進行 CNS 61347 之測試時，對於第 4 節應符合 CNS 14335 之

規定，因標準本身無明確訂定 CNS 14335 需評估及測試項目，故同意訂定明確之試驗

項目以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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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局意見： 

（一）依 IEC 61347-1 ed.3.1 版內容（CNS 61347-1:2018 是對應到 IEC 61347-1 ed.3.1）

O.13 所述試驗電壓降至表 3 指定值之 35%，因此目前 CNS 61347-1:2018 所述試驗電

壓降至表 1 指定值之 35%有誤。 

（二）建議不做修正 

1.燈具測試時就會依據 CNS 14335 標準測試，沒必要在驅動器測試時以燈具標準來評

估。 

2.驅動器裝上燈具後可能會在驅動器之前加裝避雷器、突波吸收器、EMI 抑制器及控

器等等皆會影響到測試結果。 

3.燈具上也可能同時安裝不同驅動器或多顆驅動器。 

（三）同意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仍應評估 CNS 14335 下列試驗項目： 

- 4.13.1   機械強度測試 

- 4.13.6   插頭式光源控制裝置滾桶測試 

- 4.14.6   插頭式光源控制裝置扭力測試 

- 5.2     電源線及外部配線相關要求 

- 5.2.10.3 電源線拉力扭力測試 

 
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驗證部意見： 

（一）CNS 61347-1 第 O.13 節提到降至表 1 是錯誤的，在 IEC 61347-1 ed.3.0 版當中，確

實是寫表 1 指定的 35%，但是後來 IEC 61347-1 ed.3.1 版本改為表 3，而 CNS 61347-

1:2018 是對應到 IEC 61347-1 ed.3.1 的表 3，因此目前 CNS 61347-1:2018 的表 1 是有

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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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電測試同意德國萊茵的作法，依據的做法進行。 

依據具有 SELV 電路的 LED 光源控制器，放電測試必須滿足 IEC 61558-1:2005 第 9.2

節要求，相當於 CNS 61558-1:2026 第 9.3 節要求。 

然而雖然對於帶插頭且具有 SELV 的光源控制器須滿足 IEC 61558-1:2005 第 9.2 節要

求，1 秒後拔出插頭後要≤60 V，但是 LED 光源控制器最終產品會使用於燈具，建議

仍須將 CNS 14335 第 8.2.7 節的放電測試條件納入評估，斷電後 1 秒，電壓不超過

34V 的測試要求。 

 

CNS 61347-1:2018 

 
CNS 1433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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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61558-1:2026 

 

（三）針對此項目的補充，建議獨立式光源控制 CNS 61347 驗證時，仍應評估 CNS 

14335 下列試驗項目： 

 

 
台灣大電力試驗中心意見： 

（二）帶插頭或直插式之 LED 光源控制裝置用於燈具，仍須評估電容是否超過 0.5 uF，

若超過 0.5 uF 需依照規斷電後 1 秒，電壓不超過 50 V。CNS 14335 第 8.2.7 節規定帶

插頭電源轉換器之移動燈具仍須評估電容容量二者皆須符合才能適用，建議電容容

量超過 0.5 uF，不論是否帶插頭或直插式需依照規斷電後 1 秒，電壓不超過 50 V 或

依照 CNS 613471 第 10.2 節規定。 

（三）CNS 61347 驗證時，廠商若宣告為燈具光源控制，建議評估 CNS 14335 上述試驗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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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CNS 61347-1 第 O.13 節故障條件規定，「…試驗電壓值降至表 1…」，前述表 1 誤植，

應修正為表 3。 

2.依 CNS 61347-1 第 4 節規定，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須再評估 CNS 14335 第 8.2.7 節放電

試驗。 

3.依 CNS 61347-1 第 4 節規定，獨立式光源控制裝置須再評估 CNS 14335 試驗項目如

下： 

 
 

 

 
議題三：昱鼎技術公司代客戶提案 

案由： 

LED 控制裝置（光源控制裝置）依據 CNS 61347-1 及 CNS 61347-2-13 檢驗標準申請驗證

錄，現行檢驗標準之實務執行上面臨以下檢測技術判定疑義，提請技術會議共同討論： 

1.內部基本絕緣薄片（Mylar sheet）之球壓試驗適用性探討說明： 

產品於「接地金屬外殼」與「內部印刷電路板（PWB）」之間，設置有一片具防電擊保

護功能，作為基本絕緣使用之薄片絕緣片（Mylar sheet）。該絕緣薄片非屬產品之「外部

絕緣材料」，是否同意比照或引用 CNS 14335 第 13 節耐熱、耐燃及耐電痕規定，將此類

內部絕緣薄片，排除 CNS 61347-1 第 18.1 節「球壓試驗」適用範圍。 

2.印刷電路板（PWB）耐燃屬性試驗之替代方案探討說明： 

依據 CNS 61347-1 第 18.2 節規定，產品內部之印刷電路板須符合 IEC 61189-2:2006 第

8.7 節及 IEC 61249-2 系列標準之對應要求。然而，業界普遍採用經 UL 94（V-2、V-1 或

V-0 等級）認可之印刷電路板材料。為簡化檢驗流程並兼顧安全評估之有效性，是否同

意接受以下方式，作為 IEC 61189-2:2006 第 8.7 節試驗之替代方案： 

a：允許以 CNS 61347-1 第 18.3 節之「針焰試驗（Needle-flame test）」取代之。 

b：允許以具 UL 94 V-2、V-1 或 V-0 等級驗證之印刷電路板用料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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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Driver AI 生成示意圖 

 
毅豐光電公司意見： 

1.依會議結論。 

2.依會議結論。 

新竹分局意見： 

1.依 CNS 14335 標準規定內部絕緣材料無須執行球壓試驗。 

2.因 CNS 61347-1 第 18.2 節已明確規定印刷電路板不進行上述之試驗（以 18..3 或 18.4 適

用之試驗，檢查其符合性），建議仍依原標準規定（須符合 IEC 61189-2:2006 第 8.7 節

及 IEC 61249-2 系列標準之對應要求）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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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ETC）驗證部意見： 

1.在「接地金屬外殼」與「內部印刷電路板（PWB）」之間，設置有一片具防電擊保護功

能，作為基本絕緣使用之薄片絕緣片（Mylar sheet），基本上不要求厚度，同時也不須

進行球壓測試，但耐壓及絕緣阻抗要滿足基本絕緣的要求。 

2.PWB 可同意有 UL 驗證，並具備 UL 94 V-1 或 V-0 等級認證，若無法滿足 UL 94 V-1 或

V-0，則須評估 CNS 14335 第 13.3 節的耐燃測試。 

 

CNS 14335:2020 

 

 
台灣大電力試驗中心意見： 

依 CNS 14335 標準規定內部絕緣材料無須執行球壓試驗。 

 
結論： 

1.依 CNS 14335 標準規定內部絕緣材料無須執行球壓試驗。 

2.依 CNS 61347-1 第 18.2 節規定之標準評估其符合性，或得以提供符合 UL 94 V-1 等級以

上驗證文件。 

 

 

 
議題四：環球認證公司提案 

案由： 

按摩部位設計為類似人手造型，主要目的係模擬手掌及手指按壓之按摩效果，屬產品功

能性結構設計。請討論如下圖所示為Ⅲ類電器（肩頸按摩器）是否符合 CNS 60335-1 第

22.44 節規定，電器不得有像玩具之造型和裝飾的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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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經檢視整機外觀，本產品具有按摩器之主機、按摩頭（類似人手）、背帶、控制按鍵及充

電介面，整體色彩為深綠色及棕色皮革感背帶，未具有卡通、玩偶、動物、鮮豔玩具化

裝飾，亦非設計供兒童遊戲使用。雖按摩頭外觀類似人手，但該造型係為達成按摩功能

所需，整機外觀及使用方式不易使兒童誤認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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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案符合 CNS 60335-1 第 22.44 節規定。 

 

 

 
議題五：全球驗證科技公司代客戶提案 

案由： 

如下圖所示產品為Ⅲ類電器 USB 手持刮鬍刀，外觀類似手榴彈的外觀，請討論是否符合

CNS60335-1 第 22.44 節規定，電器不得有像玩具之造型和裝飾的外殼。 

 

  

 
 
結論： 

本案符合 CNS 60335-1 第 22.44 節規定。 

 

 


